
全国法制计量管理计量技术委员会 
秘书处工作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全国专业计量技术委员会章程》（以下简称

《章程》）和有关管理规定，为使秘书处工作高效有序地进行，

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全国法制计量管理计量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技术

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计量协会，是技术委员会的常设机构，

负责处理技术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行政上接受国家质检总局计量

司的领导和管理。秘书处实行主任委员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 

 

第二章 岗位责任制 

第三条  秘书处设秘书长 1 名，可根据需要设副秘书长、秘

书。必要时经主任委员批准，可聘请资深专家担任专职顾问，参

与秘书处的日常工作。因临时工作需要，经秘书长批准，可聘任

临时工作人员协助处理秘书处紧急事务。 

第四条  秘书处工作人员任职条件。 

秘书长（副秘书长）：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或相应行政级别，

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从事计量管理、研究工

作五年以上，具有良好的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有较强的组织、

协调能力和敬业奉献精神。 



秘书：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相应行政级别，热心

计量事业，熟悉文秘业务和办公自动化技术，有一定外语水平和

文字、语言表达能力，勤奋好学，有敬业奉献精神。 

第五条  岗位职责。 

秘书长（副秘书长）：在主任委员领导下，负责秘书处全面

工作。（1）组织技术委员会及秘书处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

的拟定，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下年度计划项目建议的拟定与协调，

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本年度制修订计划的下达、实施和检查。（2）

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体系表的编制、修改、补充和完善工作的组织

与领导。（3）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起草和审定工作的组织、领导

和监督、落实，把好技术质量关。（4）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宣贯

计划的拟定、实施情况的调查、分析。（5）技术委员会及秘书

处业务范围的开拓、咨询服务工作的规划与组织。（6）重大计

量科研项目和试验验证项目的组织、领导与协调。（7）代表秘

书处或在主任委员授权时代表技术委员会签署有关文件或协议。

（8）拟定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年度财务预算和决算文件。处理

秘书处日常财务、收支和设备物资的管理。（9）组织技术委员

会内部资料的编辑、出版和发行。 

秘书：在秘书长（副秘书长）的领导下分工负责秘书处的各

项工作。（1）参与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体系表的编制、国家计量

技术规范制修订年度计划的制定和上报、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计划

任务的下达。（2）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过程的跟踪检查、



监督、协调，送审稿的初审，会审、函审工作的组织，报批稿的

上报。（3） 参与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复审计划、宣贯计划的制定

和实施。（4） 参与前瞻性项目研究和重要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

起草。（5） 参与计量技术交流及与国际计量组织相应技术委员

会的对口联系工作。（6） 与委员、咨询委员、各工作组组员、

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起草单位的联络、有关资料的发放。（7） 在

秘书长指导下起草有关文件、翻译外文资料、编辑出版内部资料。

（8） 秘书处办公设备的维护与管理。（10）技术委员会和秘书

处收、发文登记、资料建档。（11）受秘书长委托，代表秘书处

处理有关业务。 

专职顾问：受主任委员或秘书长委托，协助秘书长处理有关

专项事务，负责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文件的质量把关；就秘书处

和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可直接向秘书长或主任委员建议。 

 

第三章 会议制度 

第六条  秘书处定期召开工作例会，检查、布置工作；进行

阶段工作小结；秘书处工作人员可建立工作日记，对个人分管的

工作做出计划和安排。 

第七条  根据工作需要，经主任委员或秘书长同意可召开主

任委员办公会议或专家工作会议。主任委员办公会议由主任委员

（或授权的副主任委员）召集并主持；专家工作会议可由秘书长

召集并主持，也可由秘书长委托相关委员召集和主持，秘书处派



员参加。主任委员办公会议、专家工作会议结束后均应就会议内

容和决议形成会议纪要，并由与会领导或专家签字，秘书处存档。 

第八条  委员全体会议由秘书处召集，主任委员或副主任委

员主持。委员全体会议一般在年初或年末召开（年会），以便就

委员会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并做出决策。必要时经主任

委员批准，可临时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商讨专项工作或审查国

家计量技术规范。 

 

第四章 财务制度 

第九条  技术委员会的财务管理工作由秘书处负责，在挂靠

单位中国计量协会财务部设立单独帐目，由中国计量协会财务部

代为管理。 

第十条  秘书处负责收缴技术委员会活动经费，并负责技术

委员会工作经费的管理，其日常开支须经秘书长批准，重大开支

由主任委员（或其授权人）批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全国法制计量管理计量技术委员会负

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